
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64/13 號  

(供 2013 年 7 月 4 日第 10 次會議參考 ) 

 

(資料文件 ) 

 

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 

文娛康樂及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第十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 

 

主旨  

 本文件概述 2013 年 5月 16 日文娛康樂及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

(下簡稱「文康地管會」 )第十次會議上討論的主要事項。  

2013-14 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康樂場地的小型改善工程  

2.  經討論後，委員會通過 7 項地區小型工程及撥款，詳情如下： 

工程名稱  預算費用  

忠孝街休憩處改善工程  6,689,000元  

聯合道公園加設引體向上健體設施工程  50,000元  

何文田公園加設健體設施工程  40,000元  

何文田公園以「躍動海洋」為題的美化工程  115,000元  

改善九龍仔運動場廣播系統工程  111,000元  

更換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籃球架升降系統工程  360,000元  

更換紅磡市政大廈體育館主場中央分隔網工程  780,000元  

3.  由於忠孝街休憩處改善工程超出委員會的批款上限，有關申請

須再提交區議會審批。  

海心公園擴建工程以提供海濱長廊及重置高山道公園網球場  

4.  有委員建議把網球場設置在一層高的構築物上，並將其他設施

放置在網球場下；亦有委員建議把網球場建於構築物上，並採用半沉

降式設計，以騰出更多休憩空間。此外，委員促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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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下簡稱「康文署」)分階段進行工程，並先處理海心公園的擴建部分，

待擴建部分完成後，再進行現有海心公園的改善工程。  

5.  康文署及建築署回應表示，在策劃公園時，一般會以方便公園

使用者為原則，故不建議在休憩用地上設置過多構築物。署方亦已在

2012 年 5 月 7 日的價值管理工作坊收到委員就有關把網球場設置在

平台上的建議，惟海心公園的魚尾石位置、海堤、海旁的行人走廊規

劃、以及地底的各項公用設施，均局限了地面上可建的設施。若把網

球場放置在構築物之上，除了會阻礙魚尾石及海岸的景觀外，球場的

燈光和聲浪亦會較容易影響到周邊的居民；故價值管理工作坊的結論

也是不把網球場設置在構築物上。此外，由於網球場的面積佔整個休

憩用地超過 5%，如需把網球場置於構築物上，按有關法例規定應徵

詢海濱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及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申請。另一方面，

整項工程的施工期預計最快需要 24 個月時間。如需再行徵詢海濱事

務委員會、提交城規申請及分期動工，必定會延長策劃、設計及施工

時間。  

6.  主席建議康文署及建築署再研究因分階段進行工程而需延長

的施工時間，以及將網球場設置在一層高的構築物上或採用半沉降式

設計把網球場建於構築物上的可行性，再於下一次會議上匯報。  

 

海心公園小平台開放時間及使用安排  

7.  委員希望海心公園在實施新的公園常規後，康文署能有效執

法，令公園的秩序回復理想。此外，委員向署方反映，曲藝團體認為

小平台的樓梯燈光太強，希望署方作適當調整，亦促請署方在小平台

上加裝風扇，以及安裝閉路電視系統，以阻嚇有關人士在場地內進行

商業活動。此外，旭日豪庭居民關注在實施公園常規後，署方能否有

效杜絕非小平台申請人士在場地內製造噪音。委員亦建議優先讓在九

龍城區註冊的團體租用小平台。  

8.  康文署表示，律政司已回覆確認康文署可訂立及執行公園常

規。署方將於 6 月 1 日起在海心公園實施新的公園常規，限制任何人

士未經許可攜帶或在公園使用發聲面超過 600 平方厘米的揚聲器。在

實施公園常規後，署方即有權力在海心公園進行執法，以檢控違規人

士；署方並會與警方商討，協助署方執行公園常規及有關法例。就小

平台的申請程序方面，由於現時署方轄下設施均開放予全港十八區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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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使用及租用，如署方接受九龍城區的團體享有優先權租用海心公園

小平台，則會造成不公。有關小平台樓梯燈光的意見，署方已轉交建

築署跟進；而就委員提出在小平台上加裝風扇及閉路電視系統的建

議，署方會要求有關工程部門作可行性研究並適時向委員會申請撥款

進行改善工程。  

9.  委員會一致通過海心公園小平台開放時間為星期三至日晚上 8

時至 10 時，以及文件建議的設施使用安排。  

有關：延長小型圖書館公眾假期開放時間的建議  

10.  有委員指出康文署應檢討小型圖書館公眾假期開放時間的安

排，並主動爭取資源擴大小型圖書館服務，以滿足市民需求。  

 

11.  康文署回應表示，政府在制定或調整圖書館的開放時間時，須

審慎地考慮及衡量多項因素，包括額外人手、長遠的財政安排、資源

分配、市民需要和模式，以及成本效益等。隨著 2009 年 4 月 1 日起

全港 33 間主要及分區圖書館延長開放時間後，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現

行服務時間已照顧大多數市民的需要，並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，達至

最佳的成本效益。由於資源所限，署方暫未有計劃增加全港小型圖書

館包括公眾假期的開放時間。署方一直致力運用現有及新增資源從不

同範疇加強和改善圖書館的服務和設施。署方備悉委員的建議，在日

後覆檢圖書館服務時予以參考，並會在獲得額外資源配合下，積極研

究進一步提升圖書館服務。  

  

 

 

 

 

 

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3 年 6 月  


